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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与声光交互通用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21280237]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在机动车道行驶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车辆身份识别和声光交互的产品标志、标识、声光交互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最大设计车速不高于60 km/h、纯电驱动、无驾驶员、无乘客，能够在公开道路机动车道行驶并执行配送、环卫、巡检、安防等特定功能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仅在园区、矿山等封闭或半封闭道路行驶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21280238]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11564  机动车回复反射装置
GB/T 18411  机动车产品标牌
GB/T 37153  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
[bookmark: _Toc221280239][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低速功能型无人车  functional autonomous vehicle
采用自动驾驶技术，无驾驶员座位及相关操控装置，可在道路上自主、安全行驶和/或作业，用于物流、环卫、零售、安防、巡检等特定功能的纯电驱动无人车。

车辆身份识别  vehicle identification
用于唯一识别、区分和标示特定无人车物理实体及其运行状态的一系列标志、标识和信息系统的总称。

声光交互  acousto-optic interaction
无人车通过声音和光信号装置，向车外其他交通参与者传递其运行状态和行驶意图的过程。

车辆识别码  unique vehicle identification code，UVID
由制造商/运营方按规则生成并与无人车实体一一对应的唯一编码，用于替代或补充 VIN，实现无人车物理核验、平台溯源与应急处置。
考虑到功能型无人车尚未纳入公告目录，不具备法规意义上的无人车识别代号（VIN）。本文件采用“无人车唯一识别码（UVID）/制造商出厂编号”的方式满足监管核验、运营溯源与应急处置的可核验需求。
[bookmark: _Toc221280240]产品标志、标识
一般要求
产品上的所有标志、标识应清晰、耐久，在无人车设计使用寿命内不易磨损、褪色、脱落或被篡改。
车外标识应考虑日常清洁、日晒雨淋、轻微擦碰等场景，宜采用耐候车贴、丝网印刷或喷涂等成熟工艺；宜采用抗UV材料及耐溶剂覆膜。
关键识别信息（如UVID、产品标牌、应急电话）宜具备防篡改设计，例如：撕毁留痕标签、铆接式铭牌或带签名校验的二维码短链等。
若无人车带有高压系统或可更换电池，无人车宜在显著位置设置高压警示标识与断电/救援提示信息，可采用贴纸形式。
无人车唯一识别码（UVID）/制造商出厂编号
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应具有至少一种可核验的唯一识别编号。推荐采用UVID、制造商出厂编号的标识方式。
UVID应满足唯一性与可追溯性，同一制造商/运营主体在全生命周期内不得重复使用；无人车报废后建议保留至少10年不复用。
UVID规则建议：
采用12～20位数字/大写字母组合；
可包含制造商缩写（2位～4位）、年份（2位）、车型/平台码（2位～4位）、流水号（6位～10位）、校验位（1位，可选）；
应避免纯随机且不可人工核验的长串编码；
如地方管理要求指定编码格式，应以其为准。
物理标注要求：
1. UVID应采用耐久铭牌/标签的形式；
[bookmark: OLE_LINK1]无人车应在车身不易被更换、且便于查看的位置设置至少一处UVID（车辆识别码）标识；建议标记在右侧或尾部靠近产品标牌区域；
UVID及二维码应不易被遮挡；如存在遮挡风险，应在无人车使用说明中明确“标识保留区”。
运营管理平台与车端控制器（至少一个ECU）应记录UVID（车辆识别码）/出厂编号，并提供可读接口以便现场核验（不要求新增专用读取设备，支持平台APP/通用诊断工具读取）。
如无人车后续取得法规意义上的VIN，则应在产品标牌中标记VIN，不再使用UVID、制造商出厂编号。
产品标牌
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应在车身右侧或尾部的醒目位置固定一块能永久保持的产品标牌，其内容和形式应符合GB/T 18411的规定。
产品标牌上应至少标明制造厂名称、产品型号、无人车UVID或出厂编号、最大设计总质量（kg）、最大设计车速（km/h）、制造年月。
产品标牌如采用标签形式，宜采用耐候、防水、防油污材料，并具备防伪/防篡改特性。
外部标识
应在车身前部和尾部的醒目位置设置清晰的制造商品牌或商标标识。
应在车身两侧及后部的醒目位置喷涂或粘贴“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无人车”中文字样；字高不应小于100 mm。
应在车身两侧或尾部易于观察的位置清晰标示24 h应急处置联系电话；字高不应小于50 mm。
宜在车身两侧或尾部设置二维码，用于快速获取“车型信息、运营单位、应急联系方式、无人车状态说明（示例）”等公开核验信息。二维码应具备脱敏与访问控制机制，不应暴露敏感数据。
车身反光标识
低速功能型无人车应按GB 7258的要求，在车身侧面和后部设置车身反光标识。
后部车身反光标识应能清晰体现无人车后部的宽度和轮廓。
车身反光标识的性能应符合GB 11564的规定。
反光标识的布置应避免被货箱门、装卸机构、广告贴覆盖；如存在遮挡风险，宜设置“反光标识保留区”并在使用说明书中提示。
[bookmark: _Toc221280241]声光交互
一般要求
声光交互系统应能清晰、明确、无歧义地向外部交通参与者传递无人车的关键运行状态和意图，不应引起误解或混淆。
声光交互不应模拟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特种无人车的警示方式；除危险警告灯等法规允许情形外，非必要不应使用强烈闪烁或高分贝持续鸣响。
声光交互系统的状态变化应在无人车自动化系统合理延迟内完成指示；关键安全相关提示（如最小风险停车、故障）应优先输出。
在声光交互装置失效或不可用时，无人车应至少保持GB 7258要求的外部灯光信号与危险警告功能可用。
灯光交互
无人车应按照GB 4785的规定，配备并正确安装前照灯、前后位灯、转向信号灯、制动灯、危险警告灯等常规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宜设置用于表明无人车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状态指示灯；其颜色宜与常规车灯区分，白天/夜间均可识别且不产生眩光，宜具备亮度自适应。
如配置对外显示装置（显示屏/提示灯带等）用于安全提示或交互，显示内容应简洁明确，不应滚动长文或播放视频；夜间不应过亮，且不应遮挡车灯、号牌及反光标识。
未配置对外显示装置的车型，可通过“常规灯光（含转向/制动/危险警告）＋低速提示音（必要时配语音）”实现等效对外意图表达。
声音交互
低速提示音
在无人车起步且车速低于20 km/h时，应能自动向车外人员发出持续、可识别的提示性声响。
提示音声响的声级限值、频率和声音类型应符合GB/T 37153的规定。
提示音不应被人为长期关闭（允许在维修/试验模式下临时关闭，但应具备权限控制与自动恢复机制）。
语音提示
无人车宜具备短语音播报功能，用于起步、倒车、临时停靠、故障靠边停车等关键场景的补充提示；语音内容应简短明确，并宜具备限次播报与夜间降噪策略。
[bookmark: _Toc221280242]试验方法
身份识别检查
通过目视检查与测量工具（卷尺/卡尺/标尺）
通过目视检查与测量工具（卷尺/卡尺/标尺）核对UVID/产品标牌/外部标识和反光标识的内容、位置、尺寸、清晰度是否符合第4章要求。
UVID一致性检查
核对车身UVID、产品标牌UVID、平台无人车档案（或车端显示/诊断读取）是否一致。
防篡改与耐久性（推荐、低成本现场法）
耐水喷淋5 min，湿布往返擦拭50次，观察是否起翘、脱落、渗色、模糊。
声光交互功能测试
灯光交互测试
在不同环境光条件（白天/黄昏/夜间）下启动无人车并切换状态，检查常规灯光与自动驾驶状态指示灯（如配置）的功能、可见性是否满足第5章要求。
对外显示装置
在10 m、20 m距离观察其显示内容是否清晰可读；检查亮度自适应是否有效、是否存在频闪/黑屏。
声音交互测试
在无人车处于静止、低速前进（＜20 km/h）、倒车等状态下，检查低速提示音与语音提示（如配置）是否按触发条件输出。
失效与降级检查
模拟对外显示装置（如配置）失效或断电，检查无人车是否仍能通过常规灯光/危险警告灯与低速提示音向外界提供基本提示。
模拟自动驾驶系统退出/故障进入最小风险停车，检查危险警告灯是否按策略开启、语音提示（如配置）是否播报停车/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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